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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 
一、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85條第 1項規定：「依本法處罰鍰者，其額度應依污染源種類、污染物項目、

程度、特性及危害程度裁處，其違規情節對學校有影響者，應從重處罰。」第 2 項規定：「前項

裁罰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中央主管機關據此訂定「移動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

裁罰準則」。該準則第 1條規定：「本準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十五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第 7 條規定：「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其罰鍰額度如下：

一、機車：(一)逾規定期限未實施排放空氣污染物定期檢驗者，處新臺幣五百元。……」（空氣

污染防制法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汽車應實施排放空氣污染物定期檢驗，……。」第 80 條第 1

項規定：「未依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實施排放空氣污染物定期檢驗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五

百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試問：（25 分） 

(一)「移動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裁罰準則」之法律性質為何？

(二) 若主管機關 A向來對於逾規定期限未實施排放空氣污染物定期檢驗之機車所有人，皆依該準

則第 7條第 1款第 1目規定裁處新臺幣（下同）5百元罰鍰，卻對違規之機車所有人甲裁處

1千元罰鍰，則 A對甲之裁處已違反行政法上之那一項原則？

命題意旨 
本題並不困難，測驗基礎概念：

1. 行政命令中「法規命令」、「行政規則」、「職權命令」之區分方式。

2. 行政規則所謂「間接對外效力」以及行政法原理原則中「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答題關鍵 

1. 清晰掌握行政命令之定性，掌握「法規命令」、「行政規則」、「職權命令」之核心概念。若採

取「二元說」（不論職權命令），則「移動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裁罰準則」之定性，或有

「法規命令」與「裁量性行政規則」之定性可能。

2. 清楚掌握行政法原理原則與行政規則之互動關係，尤其是行政規則之「間接對外效力」與「行政

自我拘束原則之關係」。

3. 另：一般文獻探討「間接對外效力」著眼於「行政規則」，或可將第2小題作為第1小題之提示，

以便論述邏輯一貫。

考點命中 

1.《行政法(概要)好好讀》，高點文化出版，嶺律師編著，頁1-17~1-18，原理原則（間接對外效力、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2.《行政法(概要)好好讀》，高點文化出版，嶺律師編著，頁1-35~1-36，原理原則（一般裁量角度

論述裁量性行政規則）。

3.《行政法(概要)好好讀》，高點文化出版，嶺律師編著，頁4-1~4-7，行政命令（法規命令與行政

規則之概念與區分方式）。

【擬答】 
(一)「移動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裁罰準則」應係「裁量性行政規則」

1.按行政命令之分類，學說上有「二元說」與「三元說」，前者認為行政命令包括「法規命令」與「行政規

則」；後者認為行政命令包括「法規命令」、「行政規則」、「職權命令」。由於「職權命令」係行政機關依照

職權所訂定者，本題有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85 條第 2 項之法律授權，故顯非「職權命令」。

2.本題「移動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裁罰準則」，在定性上，可能為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法規命令，亦

可能為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裁量性行政規則」，本文認為其係「裁量性行政規則」，分述

如下：

(1)按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

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與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行政規

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

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及第 2 項第 2 款：「行政規則包括下列各款之規定︰二、

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分別針對法規命令與裁量性行政規則有所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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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題「移動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裁罰準則」係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在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80 條所

授權之裁罰範圍：500 元至 15000 元範圍內，所訂定之「一般裁量」。即行政機關本於法律授權之意旨，

為將來具體案件所定之統一標準。相對於「個案裁量」聚焦於「個案性」，「一般裁量」則重視「通案性」，

其具有減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增加人民可預測性之優點
1
。因之，本文認為其契合行政程序法

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所稱之「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準。」之敘述句。 

(3)本文以為，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從效力面向上觀察，法規命令係直接對外發生效力，行政規則係非直接

對外發生效力（可能間接對外發生效力）。本題「移動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裁罰準則」並未直接

對人民產生效力，而係提供給下級機關或屬官於行使裁量權參考，其對於人民之效力，乃「間接對外」

而產生。因之，本題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1 項稱行政規則「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

抽象之規定」，不符合法規命令直接對外發生效力之描繪。 

(二)A 對甲之裁處，或有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1.按行政程序法第 6 條：「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與第 8 條：「行政行為，應以誠實

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2.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時，對於相同或具同一性之事件，為保障人民之正當合理之信賴，並維持法秩序之

安定，應受合法行政先例或行政慣例之拘束，如無實質正當理由，即應為相同之處理，以避免人民遭受不

能預見之損害，此即所謂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3.由於「移動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裁罰準則」此一行政規則經反覆適用產生行政慣例，因平等原則與

其結合，產生所謂「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本題中 A 對甲之裁處，若無正當理由而違反「移動污染源違反

空氣污染防制法裁罰準則」，乃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人民可主張行政機關違反平等原則，侵害其權

利。 

（解題提示：正因為間接對外效力著眼於「行政規則」，倘若第 1 小題定性為「法規命令」，恐需更多篇幅，

方能完成說理。在考試策略上，應定性為行政規則為妥
2
） 

 

二、甲為某部會首長，購買 A公司之股票，行政院以甲取得 A公司股票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為由，將其

移送懲戒法院審理。經懲戒法院審理結果，認為甲確實取得 A公司之股票但數量不多，而判決甲

記過一次。試問：甲是否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懲戒法院此ㄧ判決是否合法？請附具理由說

明之。（25分） 

命題意旨 

本題並不困難，測驗基礎概念： 
1. 測試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主體。 
2. 測試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修法。 
3. 測試公務員懲戒法之「懲戒處分」。 

答題關鍵 

本題測驗「行政組織」中「公務員法」之概念，一般而言公務員法多測驗於選擇題，然課程中亦有

提及，不應完全忽略行政組織在申論題出題之可能性。 
事實上，本題若有演練「選擇題之考古題」，並對於公務員服務法之修法動態有所掌握，即能輕易

過關。 

                                                 
1 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判字第 309 號判決：「行政機關為行使法律所授與裁量權，在遵循法律授權目的及範圍內，

必須實踐具體個案正義，惟顧及法律適用之一致性及符合平等原則，乃訂定行政裁量準則作為下級機關行使

裁量權之基準，既能實踐具體個案正義，又能實踐行政之平等原則，非法律所不許。」 
2 著眼於行政規則，諸如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464 號判決：又「國防部審查軍情局列管臺北市『懷仁

新村』眷戶眷籍初（複）審暨補正名冊」中，對上訴人 2 人列管情形之複核意見，係國防部本於眷改條例主

管機關之權責，審查軍情局列管懷仁新村眷戶眷籍資料時所示見解，性質上相當於主管機關就眷村補建列管

事宜，對下級機關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規則，

該審查所示判斷依據及審查基準，基於相同情形應為相同處理之平等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而發生間接

對外效力，原判決認其僅係內部文件，相關記載屬內部審查意見而非主管機關正式所採法律見解，無對外效

力，亦有判決不適用法規及適用不當之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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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點命中 

1.《行政法(概要)測驗題好好考》，高點文化出版，嶺律師編著，頁8-29~8-33，行政組織法（公務

員服務法部分）。 
2.《行政法(概要)測驗題好好考》，高點文化出版，嶺律師編著，頁8-43~8-51，行政組織法（公務

員懲戒法部分）。 

【擬答】 

(一)甲應適用公務員服務法 

1.按公務員服務法第 2 條：「I.本法適用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公營事業機構純勞工以外之人員。II.前

項適用對象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未兼任行政職務之研究人員、研究技術人員。」對於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範

圍有所規範。 

2.所謂「俸給」，依照修法理由，不僅指公務人員俸表所定級俸，其他法令所定國家公務員之俸給亦屬之。

又同條所稱之俸給，不以由國家預算內開支者為限，國家公務員之俸給由縣（市）或鄉（鎮、市）自治經

費內開支者亦包括在內。 

3.本題甲為部會首長，受有國家俸給，適用公務員服務法。
3 

(二)甲就所任職務對營利事業若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限，不得購買其股票 

1.按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第 4 項：「公務員所任職務對營利事業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限者，不得取得該營利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2.原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公務員得於一定持股比率範圍內，投資非屬其服務機關（構）監督之營利事業；反之，

該營利事業受其服務機關（構）監督者，公務員自應受到高度之利益迴避規範。 

3.本次修法，考量公務員投資禁止規定除為避免其利用職務之便進行不法投資行為外，亦應合理兼顧公務員

之理財自由，且現行已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相關規範，另公司法對各種商

業舞弊情形亦多有防範規定，爰對公務員不得持有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僅以公務員所任職務對該營

利事業具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限者為限。 

4.綜上，甲之行為是否違法，取決於其職務是否對 A 公司職務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限。就此，無從由題意判

斷之。 

(三)懲戒法院不得對甲記過 

1.按公務員懲戒法第 2 條：「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一、違法執行職務、

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二、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本題若認為甲違

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第 4 項規定，應得予以懲戒。 

2.按公務員懲戒法第 9 條第 1 項：「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如下：一、免除職務。二、撤職。三、剝奪、減少退

休（職、伍）金。四、休職。五、降級。六、減俸。七、罰款。八、記過。九、申誡。」有懲戒處分之類

型規範。 

3.按公務員懲戒法第 9 條第 4 項：「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八款之處分於政務人員不適用之。」考量政

務人員之身分特殊性，明文規範不得對政務人員為休職、降級、記過之處分。 

4.綜上，本題甲為政務人員，懲戒法院不得對之為記過處分。本題懲戒法院之判決，乃係違法。 

 

三、甲居住於臺北市，原為位於新北市 A幼兒園之教保服務人員。甲於 110年 5月間因體罰幼生乙致

其身體受傷而遭人向新北市主管機關 B檢舉，經 B查證屬實而將甲移送法辦，並經地方法院刑事

判決成立過失傷害罪，處拘役 15 日。判決之後 B 另依行為時法規規定，作成甲 3 年不得於教保

服務機構服務之行政處分。甲主張該處分違法，因其居住於臺北市，B 就本案並無管轄權；且地

方法院已判處其拘役，該處分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試問：甲之主張是否有理由？請附具理由說

明之。（25分） 

相關法條： 

行為時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教保服務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在

幼兒園服務：……二、行為違反相關法令，損害兒童權益情節重大，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3
 讀者若有興趣，可上網查閱「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內有「政務人員給與表」與「公務人員俸額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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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時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認定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教

保服務人員不適任之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依幼兒園不適任教保服務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

及查詢辦法規定辦理；其疑似不適任之通報及不適任情事之認定，準用第 8 條至第 11 條規定辦

理。」第 10 條第 2項規定：「調查屬實之案件經有管轄權機關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組成之委員會(以下簡稱認定委員會)，依本法第 23條第 1項第 2款、第 3款或第 24條

第 1項第 1款規定認定是否構成應予免職、解聘、解僱、廢止教保服務機構設立許可或令其更換

人員之情事，並審酌案件情節，認定 1年至 4年不得進用或僱用之期間；必要時，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或認定委員會得組成調查小組調查認定。」 

命題意旨 本題專注測驗行政罰問題，包括「單一行為及數行為之處罰」與「管轄機關」兩部分。 

答題關鍵 
課程中對於行政罰法第24條至第26條之操作，尤其是釋字第808號解釋作成之後應有之反省有所提

及，詳可參閱黃昭元大法官意見書（808）；另，有關管轄機關，課程中從管轄類型「事務管轄」、

「土地管轄」、「層級管轄」切入教學，若能認真應對課程與教材，應也能輕易過關。 

考點命中 
1.《行政法(概要)好好讀》，高點文化出版，嶺律師編著，頁8-44~8-53，行政罰（單一行為及數行

為之處罰部分）。 
2.《行政法(概要)好好讀》，高點文化出版，嶺律師編著，頁7-8~7-10，行政組織（管轄機關部分）。 

【擬答】 
甲之主張概計有二，分為「管轄權有無」與「一事不二罰之有無違反」爭執，本文俱認為甲之主張為無理由， 

分述如下： 

(一)新北市主管機關應也具有管轄權 

1.思考管轄權問題，須先由「事務管轄」切入思考。所謂「事務管轄」，係行政任務依所涉事務之不同，劃

分行政機關之管轄權。本題題幹已言明 B 為新北市主管機關，故其具備事務管轄權，應無問題。 

2.然而，若數機關對於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皆享有事務管轄權時，何機關在該地域內對該事件具

有管轄權，涉及「土地管轄權」之問題。本題對甲作成 3 年不得於教保服務機構服務之行政處分，乃裁罰

性不利處分，屬行政罰。因之，本題之爭點在於：行政罰之土地管轄權如何規範。 

3.按行政罰法第 29 條第 1 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由行為地、結果地、行為人之住所、居所或營業

所、事務所或公務所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管轄。」對於行政罰之地域管轄權，有所規定。就此而言，本題甲

雖居住於台北市，然其原係新北市 A 幼兒園之教保服務人員，其體罰幼生乙致其身體受傷一事之行為地乃

新北市。根據行政罰法第 29 條第 1 項，新北市主管機關 B 亦具有管轄權。因之，甲主張 B 就本案並無管

轄權，乃無理由。 

(二)該處分不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 

1.法治國一罪不二罰原則
4
，禁止國家就人民之同一犯罪行為，重複予以追究及處罰，此乃法治國法安定性、

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之具體展現。上述重複追究及處罰，原則上固係指刑事追訴程序及科處刑罰而

言，但其他法律所規定之行政裁罰，如綜觀其性質、目的及效果，等同或類似刑罰，亦有一罪不二罰原則

之適用。（釋字第 808 號解釋） 

2.按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

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就條文而言，也採

取「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立法。學說上認為，倘若刑罰上找不到類似行政罰內容之處罰種類，且該行政

罰具有其他行政目的，無從藉由刑罰制裁滿足時，應例外容許併行處罰，作為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例外
5
。 

3.就本題而言，甲之體罰行為，雖在刑事法上已被論以「過失傷害罪」，惟其聚焦在甲對幼生身體法益之侵

害，尚未對於甲違反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之相關義務為評價。因之，B 依行為時法規規定，作成甲 3 年不得

於教保服務機構服務之行政處分，因刑罰上找不到類似內容之處罰種類，此種行政罰上且具有保護幼童之

特殊行政目的，無從藉由刑法制裁滿足，應容許併行處罰，可構成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但書之「其行

                                                 
4
 黃昭元大法官在釋字第 808 號解釋之意見書中指出：「一事不二罰」、「一行為不二罰」、「一行為不得重複處罰」

所描述之意涵，應該都相同，都是指對同一行為不得重複「處罰」，其規範對象多指向實體法層面的重複處罰。 
5
 洪家殷（2020），行政罰，收錄於翁岳生主編《行政法（上）》，頁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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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應認尚不違法。 

 

四、A 縣為保護自然環境，避免光害對於野生動物與觀星活動之影響，特制定「A 縣光害防治自治條

例」。該條例規定 A縣特定區域內之商家旅店於晚上 10時後須熄燈，或使用防光害燈具；違反者，

處新臺幣（下同）1萬元以上 3萬元以下罰鍰。甲為位於該區域內之民宿，某日卻違反前揭規定，

A 縣政府遂裁處甲 1 萬 2 千元罰鍰。甲不服，向中央主管機關（即訴願管轄機關）B 提起訴願。

試問：若 B認為原裁處不當，其得否撤銷原處分？請附具理由說明之。（25分） 

命題意旨 
本題測驗訴願審查時，原則上包括「合法性」與「合目的性」之審查，但若涉及地方自治事項時，

僅審查「合法性」。 

答題關鍵 
在課程中，老師曾以訴願、行政訴訟、訴願中委辦事項、訴願中自治事項為例製圖（該圖也收錄在

嶺律師《行政法(概要)好好讀》，頁2-4）。本題得分之關鍵，除引用法條外，亦須說理。所謂說理，

乃從憲法高度：法治國原則、民主國原則切入論述。若能認真應對課程與教材，必得高分。 

考點命中 
《行政法(概要)好好讀》，高點文化出版，嶺律師編著，頁10-10~10-11，訴願法（訴願法第79條第3
項與憲法原理）。 

【擬答】 
B 僅能為「合法性審查」，不能為「合目的性審查」，故若 B 認為原裁處不當，不得撤銷原處分，分述如下： 

(一)訴願原則上為「合法性審查」與「合目的性審查」 

1.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明文訴願可審查處分之違法或不當。所謂「違法」，

合法性審查；所謂「不當」，合目的性審查。 

2.訴願之所以要進行「合法性審查」，乃因憲法法治國原則之「依法行政原則」；訴願之所以要進行「合目的

性審查」，乃因憲法民主國原則之「責任政治落實」，蓋人民之所以選出執政者，非僅望其合法施政，尚望

其在合法施政前提下，施政妥當。 

(二)若涉及地方自治事項時，訴願僅為「合法性審查」 

1.訴願法第 79 條第 3 項：「訴願事件涉及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自治事務者，其受理訴願之上級機關僅就原行

政處分之合法性進行審查決定。」明文訴願事件涉及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自治事務者，僅為「合法性」審

查。 

2.此種情形，之所以仍要為「合法性審查」，乃因憲法法治國原則之「依法行政原則」；之所以不為「合目的

性審查」，乃因憲法法治國原則之「垂直權力分立」考量。若中央可審查地方對於自治事項決定之合目的

性，則地方自治（自治行政）將遭稀釋。 

3.本題涉及 A 縣為保護自然環境，避免光害對於野生動物與觀星活動之影響，制定之 A 縣光害防治自治條例，

應係地方自治事項。就此而言，B 僅能審查「合法性」，不能審查「合目的性」，故若 B 認為原裁處不當，

不得撤銷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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